呼伦贝尔市司法局2018年重点项目预算的绩效目标等绩效情况说明
2018年我部门重点项目为：人民监督员业务经费
1、 项目内容：提高人民监督员专业素养和业务水平，增强人民监督员使命感和荣誉感。完成人民监督员选任、培训、考核、奖惩工作。
二、具体指标设置
1、产出指标：
质量指标：依据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、司法厅关于印发<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要求，人民监督员的选任管理职责交由司法行政机关承担，负责人民监督员的选任、培训、考核、奖惩等管理工作。
数量指标：组织人民监督员专项业务培训两次。
时效指标：按期内完成目标管理实绩考核。
2、 效益指标：
经济效益：参加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案件监督。
社会效益：促使检察权的正确行使，防止司法腐败。
生态效益：增加了工作的透明度，增进了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理解和支持。
可持续影响：提高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社会公信力。
3、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。
体现民众参与司法，符合司法民主化的要求。为人民群众参与司法过程提供了有效途径，能够促使人民监督员在行使监督权的同时，拉近人民群众与国家机关的距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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